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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《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》执行情况

本卷册强制性条文执行情况详见下表所示：

序号 强制性条文内容 执行情况

《建筑防火通用规范》GB55037-2022

1

8.1.1 建筑应设置与其建筑高度（埋深），体积、面积、长度，

火灾危险性，建筑附近的消防力量布置情况，环境条件等相适应

的消防给水设施、灭火设施和器材。除地铁区间、综合管廊的燃

气舱和住宅建筑套内可不配置灭火器外，建筑内应配置灭火器。

已执行

2

8.1.2 建筑中设置的消防设施与器材应与所设置场所的火灾危

险性、可燃物的燃烧特性环境条件、设置场所的面积和空间净高、

使用人员特征、防护对象的重要性和防护目标等相适应，满足设

置场所灭火、控火、早期报警、防烟、排烟、排热等需要，并应

有利于人员安全疏散和消防救援。

已执行

3

8.1.3 设置在建筑内的固定灭火设施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 灭火剂应适用于扑救设置场所或保护对象的火灾类型，不应

用于扑救遇灭火介质会发生化学反应而引起燃烧、爆炸等物质的

火灾；

2 灭火设施应满足在正常使用环境条件下安全、可靠运行的要

求；

3 灭火剂储存间的环境温度应满足灭火剂储存装置安全运行

和灭火剂安全储存的要求。

已执行

《消防设施通用规范》GB55036-2022

1

10.0.1 灭火器的配置类型应与配置场所的火灾种类和危险等级

相适应，并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 A 类火灾场所应选择同时适用于 A类、E类火灾的灭火

器。

2 B 类火灾场所应选择适用于 B类火灾的灭火器。B类火

灾场所存在水溶性可燃液体（极性溶剂）且选择水基型灭火器时，

应选用抗溶性的灭火器。

3 C 类火灾场所应选择适用于 C类火灾的灭火器。

4 D 类火灾场所应根据金属的种类、物态及其特性选择适

用于特定金属的专用灭火器。

5 E 类火灾场所应选择适用于 E类火灾的灭火器。带电设

备电压超过1kV且灭火时不能断电的场所不应使用灭火器带电扑

救。

6 F 类火灾场所应选择适用于 E类、F类火灾的灭火器。

7 当配置场所存在多种火灾时，应选用能同时适用扑救

已执行



2

该场所所有种类火灾的灭火器。

2

10.0.2 灭火器设置点的位置和数量应根据被保护对象的情况和

灭火器的最大保护距离确定，并应保证最不利点至少在 1具灭火

器的保护范围内。灭火器的最大保护距离和最低配置基准应与配

置场所的火灾危险等级相适应。

已执行

3

10.0.4 灭火器应设置在位置明显和便于取用的地点，且不应影

响人员安全疏散。当确需设置在有视线障碍的设置点时，应设置

指示灭火器位置的醒目标志。
已执行

4
10.0.5 灭火器不应设置在可能超出其使用温度范围的场所，并

应采取与设置场所环境条件相适应的防护措施。 已执行

《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》GB55015-2021

1

3.2.16 风机水泵选型时，风机效率不应低于现行国家标准《通风

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》GB19761 规定的通风机能效等级的 2

级。循环水泵效率不应低于现行国家标准《清水离心泵能效限定

值及节能评价值》GB19762 规定的节能评价值。

已执行

《建筑环境通用规范》GB 55016-2021

1

2.3.3 对建筑物内部产生噪声与振动的设备或设施，当其正常运

行对噪声、振动敏感房间产生干扰时，应对其基础及连接管线采

取隔振措施。

已执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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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《南方电网公司施工反事故措施》执行情况

根据《南方电网施工反事故措施》，本卷册涉及的措施如下表所示。

章节 措施名称

第二部分 变电专业 第九章 防止其他变电设备事故

三、 施工安全风险说明

1、项目环境

藏东南至粤港澳大湾区±800 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(藏粤直流)是依托藏东南

地区“水风光一体化”清洁能源基地送电粤港澳大湾区的特高压直流工程。该工程拟

在深圳建设一座±800千伏、80万千瓦特高压直流换流站，项目名称为“藏东南至粤

港澳大湾区±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(藏粤直流)深圳中部换流站”。本站建成后

将成为深圳市第三座换流站，是深圳市重要的电源支撑。拟建站址位于广东省深圳市

龙华区凤岗镇上围村东南侧坂澜大道与坂李大道交接处地块。

拟建站址原始地貌由丘陵和丘间凹地(或冲沟)地貌组成，丘间凹地(或冲沟)大体呈

“H”型，分布于场地中部。场地地形起伏很大，变化复杂，地面高程 119.0~193.0m，

地形坡度一般在 15～35度，陡坡地段达 40度以上。地势整体上呈东、南、西三面高，

西北角和中间低。

2、工程特点

换流站为新建工程，围墙内用地面积 20.4791 公顷，场地初平标高取 145.0m(85

国家高程)，站区竖向布置采用平坡布置。站区场地排水采用有组织排水，地面排水坡

度 0.5%坡向道路，道路每隔 20~30m设置雨水口，各雨水口用管道相连通，通过窨井

进入排水系统，再集中至雨水泵站排出所外。大门入口位于站区西北侧。

3、施工安全风险

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实施《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》

有关问题的通知（建办质〔2018〕31号），本卷册不涉及危险性较大分部分项工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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